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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概况

一、主要职能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任务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院包括独立编制机构1个，独立核算机构1个。

第二部分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醴陵市人民检察院部门决算编报范围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包括保障检察院基本运行的经费和检察办案等专项经费。

年度收支决算情况。

    本年收入2565.41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4.26万元，本年支出2562.2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7.47万元。
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1522.65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等支出。

2、项目支出1039.56万元，是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办案专项支出等。
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本年“三公”经费决算数71.55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1.61万元，未超过年初预算数。主要因为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使得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支出减少。其中：公务接待费25.0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6.48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其他重要事项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院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28.02万元，比2016年减少34.47万元，降低21%。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32.8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82.3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50.52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院共有车辆10 辆，其中，一般执法执勤用车8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2辆。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醴陵市人民检察院负责接受公众询问，联系电话073123058823。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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